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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 
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咨询小组的报告 

总干事的报告 

总干事谨此向执行委员会转交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咨询小组的报告，报告反映

了该咨询小组 2011 年 11 月第一次会议的讨论情况（见附件）。请执行委员会审议本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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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咨询小组会议 
2011 年 11 月 21 日至 22 日，瑞士日内瓦 

向总干事提交的报告 

背景 

1. 2011 年 5 月 24 日，世界卫生大会在其 WHA64.5 号决议中通过共享流感病毒以及

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制定该框架

有两个根本目的：（1）在流感大流行时使有需要的国家更多地获得大流行性流感疫苗

和其它大流行性流感相关利益；（2）确保继续分享病毒，这对全球持续监督和评估流

感大流行风险并开发安全有效的流感疫苗必不可少。 

2. 世界卫生大会监督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的实施，总干事根据框架第 7 节促进其

实施。独立咨询小组构成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治理和审查结构的第三支柱。咨询小

组监督并评估框架的实施，同时就其运行情况提供有证据基础的报告、评估和建议。

咨询小组向总干事提供指导并意见。 

咨询小组的任命 

3. 各区域主任在与会员国磋商后提名了人选，总干事任命了咨询小组的 18 名成员。

根据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第 7.2.2 和 7.2.3 节及附件 3，世卫组织六个区域每个区域各

三名成员，代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受影响国家1，并包括决策者、公共卫生专家

和流感专家。成员名单见附录 1。 

会议的组织和进展 

4. 咨询小组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至 22 日在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召开，

其临时议程如下： 

                                                 
1 “受影响的国家”系指发生经实验室确认的 H5N1 病例或其它可能引起人间大流行的流感病毒病例的国家。见

框架第 4.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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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册 

2. 开幕 

3. 选举官员 

4. 通过日程 

5.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及其要素，包括其实施的最新情况 

6.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秘书处的作用 

7. 咨询小组的责任 

8. 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 

9. 2012 年拟议工作议程和时间表  

10. 向总干事提交的报告 

11. 任何其它事项 

5. 咨询小组 18 名成员中，有 17 位出席了会议。 

6. 负责卫生安全和环境问题的助理总干事宣布开会并致开幕辞。助理总干事表示，
咨询小组职责重大，总干事在制定计划实施框架的众多要素时需要依赖小组的建议。 

7. 世卫组织首席法律官员回顾了利害冲突申报过程，要求所有成员确认其以前的申
报并披露申报后发生的任何相关变化。利害冲突申报表见附录 2。 

8. 咨询小组选举 Didier Houssin 教授（法国）为主席，Tjandra Y. Aditama 教授（印度
尼西亚）为副主席。主席简短发言。咨询小组通过日程并将以下主题纳入议题项目 7
和 8：世卫组织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GISRS）和流感病毒追踪机制（IVTM）；咨
询小组的工作重点和关键截止日期；伙伴关系捐助；咨询小组与标准材料转让协议 2
（SMTA2）有关的作用和责任；咨询小组向总干事提交的年度报告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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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助理总干事介绍了有关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的要素及其实施进展情况。大流行

性流感防范框架秘书处回顾了其作用和职责。世卫组织首席法律官员随后回顾了咨询

小组的责任、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他提醒咨询小组，所有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咨

询小组活动，不得接受任何政府或其它当局的指示。 

10. 根据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的规定，所有成员任期三年。咨询小组认为，三年任

期对其早期工作尤为重要，因为这有助于确保讨论的持续性，并促进实施大流行性流

感防范框架所要求的关键且对时间敏感的任务。三年之后，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咨

询小组每年更新三分之一成员。咨询小组认为，（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第 7.2.6 节所

规定的）有关该小组未来职责的任何决定均应推迟到小组完成合理工作量之后再做。 

11. 主席领导小组成员就咨询小组 2012 年的重点工作领域进行了讨论。首先，小组审

议了与框架下伙伴关系捐款有关的工作。小组商定向总干事提出如下建议：工作应以

即将明确的指导原则为基础；应考虑企业和利益攸关方的看法；应牢记发展中国家和

受影响国家的需求。其次，小组认为，一旦秘书处与企业界建立个别联系，与标准材

料转让协议 2 有关的工作（即，标准材料转让协议 2 规定的接受者履行承诺时间表）

将会更有成果。第三，小组列出了其向总干事提交的年度报告主要内容大纲：(i) 分享

病毒（例如世卫组织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和流感病毒追踪机制的业务运作）；(ii) 

分享利益（例如如伙伴关系捐款、标准材料转让协议 2 的协议进展情况）；(iii) 治理

（例如对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实施情况的评估和评价、对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

实验室职权范围的审议）。 

12. 咨询小组计划在 2012 年举行 4 次会议。会议将在日内瓦召开或通过电话会议召

开。小组商定 2012 年第一季度在日内瓦召开 4 次会议中的第一次。建议的会议日程包

括：更详细地审议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概述世卫组织与企业界交往情况；进一

步讨论伙伴关系捐助；规划 2012 年第二次会议；撰写会议报告。将邀请制造商和其它

利益攸关方就伙伴关系捐助的分配和使用提出意见；还将请制造商向咨询小组介绍每

家公司建议向伙伴关系捐助贡献的具体数字。 

13. 咨询小组请秘书处在其下次会议前提前准备如下文件： 

• 关于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职能和运作的报告，包括对可能引起人间大流

行的病毒的发现和评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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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世卫组织与流感相关制造商交往的报告； 

• 关于世卫组织 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期间采购和分发抗病毒药物和大流行

性流感疫苗经验的报告； 

• 关于伙伴关系捐助在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和应对方面可能的应用的简报文件； 

• 就指导原则提出建议，协助咨询小组就伙伴关系捐助资源的按比例分配（即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和应对）和使用向总干事提出建议；  

• 受影响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有需求国家清单 

14. 本会议报告经咨询小组讨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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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咨询小组 

成员名单 

Tjandra Y. Aditama 教授，印度尼西亚卫生部疾病控制和环境卫生司司长 

William Kwabena Ampofo 博士，高级研究员、加纳大学野口纪念医学研究所病毒学负
责人 

Jarbas Barbosa da Silva Jr 博士，巴西卫生部卫生监测秘书（副部长） 

Silvia Bino 博士，传染病学副教授、阿尔巴尼亚公共卫生研究所传染病控制室主任 

El Aouad 教授，摩洛哥国家卫生研究所所长 

Rainer Engelhardt 博士，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助理副部长，负责传染病预防和控制 

David E. Hohman 先生，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全球事务办公室高级顾问 

Didier Houssin 教授，法国研究和高等教育评估机构总裁 

Hama Issa Moussa 博士，尼日尔卫生部国家技术助理 

Mark Jacobs 博士，新西兰卫生部公共卫生司司长 

Amr Mohamed Kandeel 博士，埃及卫生和人口部第一副部长，预防和地方病部门负责
人 

Oleg Ivanovich Kiselev 教授，俄罗斯联邦公共卫生和社会发展部流感研究所所长 

Ziad Memish 教授，沙特阿拉伯卫生部助理副部长，负责预防医学 

Nobuhiko Okabe 博士，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传染病监测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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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ian J. Puren 博士，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疫苗和免疫学及呼吸、脑膜和肠道疾病
中心部门负责人, 

Prasert Thongcharoen 教授，泰国玛希隆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和诗丽拉吉医院名誉教
授 

Dr P.V. Venugopal 博士，印度公共卫生专家 

王宇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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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咨询小组会议 
2011年11月21日至22日 

小组成员利害冲突申报摘要 

所有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咨询小组成员均根据世卫组织政策填写了世卫组织专
家利害冲突申报表。根据世卫组织指导原则，在任命有关人员为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
架咨询小组成员前，审查了他们的申报情况，并评估了是否存在真实、潜在或明显的
利害冲突。会议开始时，要求所有与会者确认其利害冲突申报并提供与会议主题相关
的任何其它额外信息 。参加咨询小组会议的专家如下（按区域排列）： 

非洲： 

William Ampofo 博士（加纳）) 
Hama Issa Moussa 博士（尼日尔） 
Adrian Puren 博士（南非） 

美洲： 

Jarbas Barbosa da Silva Jr 博士（巴西） 
Rainer Engelhardt 博士（加拿大） 
David E.Hohman 先生（美国） 

东南亚： 

P.V. Venugopal 博士（印度）(India) 
Tjandra Aditama 教授（印度尼西亚） 
Prasert Thongcharoen 教授（泰国） 

东地中海1： 

Amr M. Kandeel 博士(埃及) 
Ziad A. Memish 教授 (沙特阿拉伯) 

                                                 
1 Rajae El Aouad 教授（摩洛哥）未能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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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Silvia Bino 博士（阿尔巴尼亚） 
Didier Houssin 教授（法国） 
Oleg Kiselev 教授（俄罗斯联邦） 

西太平洋 

王宇教授（中国） 
Nobuhiko Okabe 博士（日本） 
Mark Jacobs 博士（新西兰） 

咨询小组成员申报的利益与本次会议工作均不存在利害冲突。 

 

=      =      = 


